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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1日(星期三) 上午 10時 

  地點：城區部文教大樓 C303教室 

  主席：吳淑芳 校長                                                        記錄：何佩珊 

  出席委員：黃俊清副校長(線上視訊)、王采芷教務長、陳冠仰學務長、沈里通總務長、林美如主

任、劉玟宜院長(請假)、洪論評院長、郭堉圻院長(請假)、陳楚杰教師(請假)、湯幸芬

教師(請假)、鄭夙芬教師(請假)、何澍教師(請假)、姚彥淇教師、鄭晏昇同學(請假) 

  列席人員：蘇義泰主任秘書、邱慧洳主任、賴世炯圖資長、陳佳微組長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1.通過本校「110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本報告書已於 111 年 7 月 4 日獲教育部核備，並公

布於學校資訊公開專區。 

2.通過城區部聯合辦公室每年核列基本行政工作費 5 萬元，由推廣中心擔任管理單位控管經費。 

3.通過蕙質樓及蘭心樓耐震詳評作業所需經費 120 萬元，並於 111 年度收支併決算辦理。 

4.通過「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及第三學生宿舍大樓生活廣場委外經營」得標廠商杏一公司紓困案，自

110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止，減收租金 50％並延長營運期 1 年。 

5.同意 111 年度學思樓癒心鄉(F514）裝修工程增編 64 萬元及 6～9 樓教室(F605、F606、F607、

F806 F809、F905、F906 共 7 間)增編 21 萬元，總計增編 85 萬元，經費來源優先以 111 年度

固定資產整建工程核列總額 2,000 萬元額度內調整支用，不足再由學校統籌款支應。 

決議：無異議通過。 

 

參、 報告事項： 

一、 校務基金投資小組報告 

1.本校校務基金定期性存款存放金融單位之現況：統計 104年-111年 10月底止本校存放於兩家

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總額為新臺幣 5 億 6,253 萬餘元，郵局定存金額較去年減少 2 億 4,990 萬

餘元，主要係配合本校新建工程款的需求額度來做解約，各年度存放金額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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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歷年校務基金定期存款趨勢變動表 

    單位：元 

金融機構名稱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10/31 

第一商業銀行 $301,542,205  $15,632,419  $16,672,379  $14,149,663  $19,553,341  $13,707,334  $13,771,705  $13,738,259  

北投石牌郵局 $746,500,000  $1,035,357,020  $1,063,457,020  $1,191,032,306  $1,057,000,000  $1,003,100,000  $798,700,000  $548,800,000  

總計 $1,048,042,205  $1,050,989,439  $1,080,129,399  $1,205,181,969  $1,076,553,341  $1,016,807,334  $812,471,705  $562,538,259  

 

2. 111年度初估截至 11月 15 日止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247 萬 3 千元，未含「應收利息收入」。

本校 103-111/11/15年度校務基金之「定期存款」投資效益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核定投資 

資本利得(B) 現金股利(C) 定存利息(D) 其他(E) 
總收益(F) 

資金(A)- =B+C+D+E 

103 948,000 0 0 11,837 0 11,837 

104 1,040,900 0 0 12,884 0 12,884 

105 1,043,823 0 0 12,667 0 12,667 

106 1,071,923 0 0 11,373 0 11,373 

107 1,094,422 0 0 12,523 0 12,523 

108 969,822 0 0 11,700 0 11,700 

109 910,000 0 0 9,829 0 9,829 

110 798,700 0 0 7,265 0 7,265 

111/11/15 548,800 0 0 2,473 0 2,473 

3.經小組會議決議，為符合投資安全性及校內資金調度需求，本校 112年仍以「存放公民營金融

機構定存」作規劃。目前郵局高額定存門檻為 500萬元，相較其他業界為高，爰建議將短期閒

置資金定期存放於郵局，以拆單小額定存方式，提高利息收益，實際投資金額授權總務處與主

計室衡酌經費需求情形進行配置。 

 

二、 校務基金稽核小組報告 

本校「110年度校務基金實地稽核」作業，業於 111年 1月 20日執行完竣。該年度查核共計

132項次，其中稽核結果需追蹤改善部分共計 8項，其「需改善事項」於 111年 5月 7日及

111年 10月 21日進行追蹤相關單位具體改善成效，截至 111年 11月 8日止「已全數完成改

善」，「111年度校務基金實地稽核計畫」業經校長核定並於 111年 12月 22日至 12月 29日期

間辦理實地稽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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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計室報告 

長期資金(建設經費)推估表如下所示。 

項       目 
新建大樓 

資金需求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度 

期初學校可統籌運用資金 

 

10.42 10.91 11.76 12.77 12.06 11.97 4.90 4.43 4.77 5.13 5.49 

教學研究大樓自籌款 4.28 

  
 -0.89  -3.28 -0.11 

 
 

 
 

第三學生宿舍自籌款 6.29 

  

-0.20 -0.87 -2.12 -2.71 -0.39 

 
 

 
 

第三學生宿舍 109年貸款長期

債務 
 

  

  1.00       

資本門自籌款*註 4  
  

   0.14 -0.52 -0.35 -0.34 -0.34 -0.34 

學思樓國際會議廳.教學設施.
電腦及專業教室/爾雅樓空調傢
俱等 

 

  

   -0.98      

學思樓及爾雅樓總工程經費調
增 

 

  

    -0.30     

本年度 

現金賸餘 

年度決算賸餘(短絀)  -0.10 0.08 0.31 0.26 0.33 0.22 0.35 0.19 0.20 0.20 0.20 

未動用現金之資本門折

舊等 

 

0.59 0.77 0.90 0.79 0.70 0.81 0.50 0.50 0.50 0.50 0.50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 
 

10.91 11.76 12.77 12.06 11.97 6.17 4.43 4.77 5.13 5.49 5.85 

長期債務 
 

     -1.00      

累計分配至院系所經費.已結案
計畫節餘款及行管費 

 

     -0.27      

期末學校可統籌運用資金 

 

10.91 11.76 12.77 12.06 11.97 4.90 4.43 4.77 5.13 5.49 5.85 

※備註:1.本表 105-110年度為決算數。 

     2.教研及學生宿舍自籌款原核定 7.4 億元，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6.9.13 同意增加 9,919

萬元、107.12.19增加 1.51億元及 109.3.18增加 1.35億元，計 11.25 億元。(含國際會議

廳暨爾雅樓空調傢俱 0.68億元) 

     3.第三學生宿舍貸款金額 1億元，於 109年貸款，還款期間 20 年(含寬限期 4年)，自 113年

起攤還本金，每年攤還 625萬元。 

     4.學校 111年圖儀設備等資本門自籌款 3,800萬元，110.12.15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保留

110年預算：教學至行政大樓連廊 510萬元、城區職務宿舍 8樓整修 109萬元、爾雅樓窗戶

優化 240 萬元、國際會議廳 381 萬元、城區文教大樓空間及教室設備汰換 150 萬元，合計

1,390萬元於 111年度繼續執行。 

5.每年度預計現金賸餘 2,000萬元。 

6.推估未動用現金之資本門折舊每年 5,000萬元。 

 

四、 總務處報告: 

 (一) 新建大樓工程(學思樓及爾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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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建大樓已於 111 年 4 月 14 日完成驗收作業，承攬廠商總結算經費為 16 億 5,841 萬 8,026  

元、物調金額 2,968 萬 3,649 元；另設計監造服務案、專案管理服務案、植栽移植工程、公

共藝術設置及專業服務案、委外營運評估等案件已陸續辦理驗收結案作業，總結算可於原行

政院及教育部核定 18億 4,700萬元項下支應。 

       2、公共藝術作品已於 111年 5月完成現地安裝作業，現已完成驗收付款作業。 

       3、學思樓 11樓國際會議中心場地出租案 

           本案經第 3 次公告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公告期間:111 年 9 月 1 日~9 月 30 日)，業於 10 月

20 日責請亞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邀集校內外委員檢討流標原因並研議招商策略，預於 12 月

中旬前召開第 2次招商策略會議檢討招商條件。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本校 112年度校務基金財務規劃書，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循「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管監辦法」規範，本校須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前製妥「112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並通過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後，完成函報教育部備查。 

二、依據管監辦法第 25條規定:「學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

並應載明下列事項：一、教育績效目標。二、年度工作重點。三、財務預測。四、風險評估。

五、預期效益。六、其他。」(上述所稱財務預測，指學校預測未來三年資金來源、用途及可

用資金變化情形。)，茲將本校彙編 112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之綱要與原管監辦法訂定之綱

要對照如下: 

管監辦法所訂之綱要 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之綱要 

 
壹、 前言【財規第1頁】 

教育績效目標 

貳、 教育績效目標 

(包括現況、近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及策略)【財規第1-

10頁】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 

風險評估 

預期效益 

參、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風險因素及預期效益表 

(包括各單位年度工作重點計畫、風險值及因素、改善

策略、預期效益)【財規第11-72頁】 

財務預測 

肆、 校務基金財務預測 

(包括現況說明(109-111年度)、新建工程財務資訊、投

資規劃及開源節流措施、未來財務預估(112-114年度)

【財規第73-86頁】 

其它 伍、結語【財規第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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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 112年度校務基金規劃報告書(草案)，如（附件 112年財務規劃報告書）。 

四、俟通過本會議後，將提 12月 28日校務會議審議，並於 12月 30日前函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 

1.簡報第 18 頁所述新大樓每年挹注 5,200 萬元(含委外租金稅後收益 2,800 萬元及宿舍收入 2,400

萬元)，惟本校人事費自 111 年起調整待遇 4%約增加 1,800 萬元，其中教育部補助 1,000 萬元，

學校需自籌 800 萬元，另因應學思樓啟用清潔、保全、機電維護、水電等維運成本增加約 2,000

萬元。 

2.其餘照案通過，後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本校 112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原則及額度，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經常門：本校 112年度預估收入 7億 2,587萬 7千元，經常支出按各單位所提需求，經本室

依下列分配重點及原則調整後共預估需 8 億 4,516 萬 2 千元，預估短絀 1 億 1,928 萬 5 千

元，現金結餘 1,958 萬 2 千元（詳附件主 1，P.1），112 年度各單位經費分配表（詳附件主

2，P.2），分配重點及原則： 

 (一)人事費 5 億 6,030 萬 1 千元，按教師 176 人、職員 47 人、專案計畫人員 148 人及專案教師

25人核列 (詳附件主 3，P.4)。 

 (二)折舊及攤銷費用 1億 3,886萬 7千元：依財產耐用年限估列。 

 (三)基本行政工作費共計 392 萬元，包含辦公用具、電腦耗材、文具紙張、會議餐費、一般表冊

印刷、電話費、雜支（含各單位國內出差旅費）；另共同性辦公文具用品請向總務處領取，分

配如下： 

     1.學系及系所合一：學生人數低於 800 人之系所 20 萬元，學生人數 801~1,600 之系所 25 萬 

元，學生人數 1,601~2,400之系所 30萬元。 

     2.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及研發處等各 20萬元。 

     3.單一研究所、通識教育中心及校長副校長室暨秘書室等各 15萬元。 

     4.護理學院、健管學院、人康學院、智慧健康照護學院、圖書館、電算中心、體育室及人事

室等各 10萬元。 

     5.校務研究辦公室、城區部聯合辦公室、軍訓室、環安衛室、能鑑中心(執行 111-114移動健

康-回復獨立生活的自主權補助計畫)及主計室等各 5萬元。 

     6.依 105年 12月 7日業務會報主計室報告事項：筆、訂書針、立可白、修正帶等總務處有提

供之文具品項，一律至保管組領取，不得自行購買，爰 111年度各單位額度刪減 20%。 

       (四)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 9,549萬 7千元及實驗室材料費 152萬元，分述如下： 

          1.學術單位： 

  (1)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112年度推估數係依111學年度學生註冊人數5,301人*1,000

元-112 學年度預計減少學生人數 9 人*1,000 元*5/12，合計數 529 萬 7 千元(詳附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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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5)： 

             A.前項 50%計 264萬 9千元，依學雜費收入比率分配予各學院。 

             B.另扣留 50%部分計 265萬元，其中 5%部分 26萬 6千元由學院控留使用，餘 238萬 4千

元用以支應學海飛颺等計畫向外爭取學生相關補助款之配合款經費。 

             C.各系、所 112 年度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俟核定後，分配金額由學院分配並通知主 

計室，俾利預算執行控管。 

(2)通識中心參考歷年平均值核列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 15萬元。 

(3)核列護理學院實驗室材料費 127萬元及通識中心實驗室材料費 25萬元，合計 152萬元。 

        2.行政單位： 

         (1)合約項目經費核列 4,010萬 5千元(詳附件主 5，P.6)。 

         (2)延續性項目經費核列 4,219萬 6千元(詳附件主 6，P.21)，統籌款控留 200萬元。 

         (3)新增項目經費核列 574萬 7千元(詳附件主 6，P.21)。 

     (五)預算指定項目：出國旅費、獎助學金、學生團險/口試/導生活動費、全校總機電話費及

水電費、公共關係費等項目由業務單位統籌運用，核列 4,318萬 4千元。 

     (六)護理學院及系所整修搬遷暨建置經常門 187萬 3千元。 

     (七)111及 112年度經常門各項目經費支出比較表(詳附件主 7，P.29)。 

     (八)各單位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編列執行應注意事項仍請依現行規範辦理： 

1.系所基本工作維持費、重點工作計畫及活動經費年度剩餘款可於次年度繼續支用，俾利經費

彈性使用。 

2.研討(習)會須校內外人士參加，校外人士並應收取報名費，建立校務基金自籌財源理念。  

3.申請校外相關補助經費，如需學校配合款，宜優先由學校已編列之相關經費配合。 

4.基於資源整合理念，各單位性質類似之活動計畫應統整辦理。 

5.各系所之刊物應集中資源整合以全力發展全校性刊物。 

6.鑒於教育部多次函轉行政院會議指示各機關應注意預算執行期程，避免浪費、消化預算的原

則，展現施政績效，落實預算的執行。請各單位切實依本校預算執行進度及經費核銷時程注

意事項辦理，各項採購及活動請於規定期限前完成。 

二、資本門：各單位 112 年度資本門預算依據行政院核定額度及 111 年 3 月 16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決議內容辦理計 6,318萬 3千元，另依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非工程類之設備費資本支

出考核管制要點第四點，各單位年度所獲分配之設備費應於每年 7月底前完成請購程序，未完

成請購程序者，其經費收回由學校統籌運用。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本校 113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經費編列原則及額度(詳附件主 8，P.30)，提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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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據 103年 3月 2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113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額度以不超過 500萬元為原則，另每一學院匡列 20萬元(護理學

院生醫組另匡列 50萬元)，核定額度 630萬元。 

三、各系、所 113年度資本支出分配金額由各學院於院務會議充分討論經費分配原則，依主計室

通知時程，送回主計室彙總，並將會議紀錄送交主計室存查憑辦。 

決  議： 附件主 8，第 30頁 113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額度表 ，請補充通識中心資本支出編列

之說明，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訂定本校 112年度開源節流措施詳如附表 1~23項次，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年 1月 9日臺教技(二)字第 1070230783號函辦理。 

二、 前揭函說明四：「考量貴校資金為支應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及第三學生宿舍大樓等二項新建工

程，預測未來 3年期末可用資金將大幅下降，並有 1億元之長期債務須償還，爰請仍應加強

各項開源節流措施，積極籌措財源並撙節開支，確保財務穩健，以期校務基金永續發展。」 

三、 本措施業經 111年 11月 2日業務會報及 11月 9日行政會議通過。如【附件一，P.1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  由：擬訂定本校「大師講座費支付要點」，請 審議。 

  說  明： 

一、 為廣邀國內外大師等級之學者專家至本校進行大師講座，擬訂定本校「大師講座費支付要點」。 

二、 依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二點講座鐘點費第三款：專題演講人員各

場次報酬標準，得由各機關（構）學校衡酌演講之內容自行核定支給。另依「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附則 7. 公立大專校院及中央研究院如因學術發展、講座延聘之特殊需要，得自訂支給規

定。 

三、 本校現行「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項」之各項支出執行標準表，其中「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對於外聘學者專家之支給上限為 2,000元/節(時)，內聘人員支給上限為 1,000元/節(時)。國

內外、校內外都有大師等級之學者專家，本校敬重各領域學有專精之大師，宜訂定禮遇尊重之

大師講座費制度。 

四、 本要點經 111年 4月 20日行政會議通過，「大師講座費支付要點 (草案)」如 附件二，P.15 。 

決  議： 

1.第 1 點「附則 7.」修改為「附則第 7點」，以符合法制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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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量不論校內或校外獲邀講者均須簽陳校長核定，爰將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簽奉校長核定支 

付酬勞」刪除，並將第三點修正為「大師講座酬勞經簽奉校長核定後支付之，相關費用標準如

下」，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保留「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專案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356萬

6,467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新建大樓主體工程及連廊工程，已分別於 110 年 6 月 30 日及 111 年 1 月 18 日取得使用執

照，城區部 3系所師生於 110年 9月已遷入使用。本處後續已積極趕辦植栽移植工程、公共藝

術、委外經營及產學合作前置作業計畫等相關案件。設計監造及專案營建管理工作亦須待上開

案件完成後，方可全數付款結案。 

二、為使整體作業更臻完善，新建大樓全部經費無法於 111 年度全數執行完竣，仍有下列標案經費

(金額共計 3,566,467元)需辦理保留至 112年執行完畢： 

 

決  議：照案通過，並於 112 年度超支併決算辦理。 

提案七：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保留「教學大樓至行政大樓連廊工程」經費計新台幣 475萬 656元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工程 110年度原編列預算為 341萬元， 並已於 110年 12月 15日經本委員會同意調修為 

510 萬元在案如 附件三，P.16 其中已支應建照執照申請費 15萬元及委託技術服務費 19

萬 9,344元。 

項次 標案名稱 結算金額 已請領金額 保留金額 委辦廠商

1

02.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

樓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專業服務工作

(NTUNHS-10603)

$950,000 $665,000 $285,000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帝門

藝術教育基金會

2

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等

委外經營及產學合作前置作業計畫

(NTUNHS-10602)

$2,260,000 $1,921,000 $339,000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3

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新

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NTUNHS-

10501)

$40,202,649 $40,146,279 $56,370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4

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新

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工作

(NTUNHS-10601)

$67,098,379 $67,001,282 $97,097 華興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5
教學研究綜合大樓和第三學生宿舍大樓新

建工程公共藝術計畫
$13,945,000 $11,156,000 $2,789,000 無二設計整合有限公司

$3,566,467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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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工程案已於 110年 12月 22日取得建照執照， 111年 7月 20日決標，111年 9月 28日臺

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同意開工並於 111年 11月 30日核備施工計畫書。目前可施作要徑工項

皆已完成，後續尚待進行放樣、2樓版及竣工勘驗等程序，預計明(112)年 4月份工程完工驗

收、取得使照後啟用，故需辦理工程經費保留至 112年執行完畢。 

  決  議：照案通過，並於 112年度超支併決算辦理。 

提案八：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保留城區部文教大樓古蹟 1-1期修復工程經費 295萬 9,449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自 110年 10月 18日至 111年 5月 17日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完成規劃設計(含因應計畫)

審議程序，6 月 20 日完成預算書圖，工程採購於 10 月 5 日決標，預計於 112 年 01 月 30

日至 09月 26日施工，11月驗收。 

二、本工程包含 111 年度固定資產自籌編列預算 300 萬元，其中已由自籌款支應規劃設計費 4

萬 551元，剩餘 295萬 9,449元。建請同意保留至 112年度執行完畢。 

決  議：照案通過，並於 112 年度超支併決算辦理。 

提案九：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為保留學思樓增設空調優惠電表設備經費 300萬元至 112年度執行，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工程案已於 111年 3月 16日由本委員會通過所需經費 300萬元由 111年超支併決算辦理如

附件四，P.20 ，後經 3次招標公告皆無廠商投標流標(公告期間:111年 9月 26日~10月 17

日)。 

二、 復經設計監造單位(華興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檢討流標係因物價及工資上漲等因素，另重新提報

修正預算金額 377萬元，較原預算經費增加之 77萬元建請同意由 112年固定資產整建工程核

列總額 2,000 萬元額度內勻支。 

三、 本案調整經費後預計 12月 23日重新公告，112年 1月 23日決標，2月 1日至 4月 30日施工

(含台電竣工審查期程)，5月 31日驗收後啟用。 

決  議：照案通過，並於 112 年度超支併決算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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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  由：擬修訂「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激勵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 106 年度校務評鑑結果「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略以)建議檢討現有機制，提

出更積極的課程規劃、……、獎勵制度等，以提升社會服務成果，並強化學校財務收入。」，本

中心於 107年 12月 19日提案審議通過提高「行政人力工作酬勞佔超盈餘目標之比例」5%(原提

撥比例為 16%、18%與 21%，提高 5%後，增至 21%、23%與 25%)，並於 107—109學年度營收及盈

餘有明顯成效，詳 附件五，P.22  (註：110 學年度受疫情嚴重影響，營收遞移至 111 學年

度) 。 

二、為發展城區部校區推廣教育業務，考量城區部交通便捷之利，適合上班族夜間及假日進修，擬

進用一名約聘級專責人力。業務包含：推廣教育課程之規劃、計畫撰寫、行銷策略方案之擬定、

招生宣傳、學員收退費、班務處理等事。工作時間為下午 2:00 至夜間 10:00，一週工作 40 小

時，假日時間出勤則另聘工讀生或臨時人員調配工時。 

三、本中心為自給自足之成本利潤中心，該名約聘級人力估計一年薪資約為$609,120 元。

〔37,760+1860(健保)+3208(勞保)+2292(勞退)〕*13.5=609,120 元(以 112 年費率基準，13.5

月計)。 

四、復依據 1110914第 235次擴大行政會議人事室報告事項(11)：「(略以)為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規定，學校應即足額進用身障人員【未足額需按月繳交差額補助費(112年基本工資 26,400元

*不足人數)】。未足額進用單位依規定須按月繳交差額補助費一半(112 年基本工資 26,400 元*

不足人數*1/2)至校方。」承上，本中心擬進用之非身心障礙約聘人力，將按月繳交差額補助費

每月$13200(基本工資 26,400 元*1 人*1/2=$13200)，全年共計$158,400 元。($13200*12 月

=$158,400) 

五、 今如增聘一名城區部校區專責人力，年約 77 萬元人事支出，然增加 77 萬人事費用，可能導致

盈餘金額變低進而產生適用較低「行政人力工作酬勞佔超盈餘目標之適用比例」，盈餘扣除該增

聘人力之人事費用後，並以此盈餘為計算基礎之激勵結果反較目前之激勵結果為差，亦對推展

城區部業務無激勵之效果，未符合 106年評鑑委員之激勵建議。試算表詳見 附件六，P.23 。 

六、為激勵本校推廣教育之各項業務發展，鼓勵辦理該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同仁及業務單位，擬

將「行政人力工作酬勞計算基礎為盈餘扣除 220萬元後之總額計算」修正為「行政人力工作酬

勞計算基礎為盈餘扣除 110萬元後之總額計算」，而獎勵提撥基準(比例)不變，並暫試行三

年，以全力發展城區部校區推廣教育業務。試算表詳見 附件七，P.24 。  

七、承上，盈餘扣除 110 萬，而非僅扣除 77 萬元之人事成本，乃基於(1)該名人力後續之逐年調薪

之與加班費之預先規劃，以及(2)預留該名人力假日課程或加班補休情況下，聘請工讀生或臨時

人員薪資$52,800元(一年約 300小時，時薪$176元)。(3)城區校區假日課程聘請清潔人員薪資



-11- 
 

 

$35,200元(一年約 200小時，時薪$176元) (4)激勵員工創造更多盈餘，正如本中心於 107年

12月 19日提案審議通過提高「行政人力工作酬勞佔超盈餘目標之比例」5%，嗣後 107—109學

年度營收及盈餘有明顯成長。 

八、嗣增聘一名約僱級人力專責城區部之推廣教育業務後，本中心預估一年營收可較目前成長 400

萬元。 

九、修正對照表如 附件八，P.25 。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推廣教育中心】 

案  由：擬增聘一名約僱級人力專責城區部之推廣教育業務，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中心自 110學年度起增加城區部校區之推廣教育業務，囿於城區部文教大樓無課程所需之專

業教室現況，亦配合總務處在古蹟「一邊使用一邊修繕」及「分期施作」等客觀硬體環境下，

同仁們犧牲假日，於兩校區辦理課程。面臨後疫情時代，希冀於城區部全力推展業務，擬進用

一名約僱級人力取代現行輪值制度，專責負責城區部推廣教育任務。 

二、考量城區部交通便捷之利，適合上班族夜間進修，該名人力業務包含：推廣教育課程之規劃、

計畫撰寫、行銷策略方案之擬定、招生宣傳、學員收退費、班務處理等事。工作時間為下午

2:00至夜間 10:00，一週工作 40小時。 

三、本中心為自給自足之成本利潤中心，該名約僱級人力估計一年薪資約為$486,297元。

〔30,250+1485(健保)+2469(勞保)+1818(勞退)〕*13.5=486,297元(以 13.5月計)。 

四、復依據 1110914第 235次擴大行政會議人事室報告事項(11)：「(略以)為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規定，學校應即足額進用身障人員【未足額需按月繳交差額補助費(111年基本工資

25,250元*不足人數)】。未足額進用單位依規定須按月繳交差額補助費一半(111年基本工資

25,250元*不足人數*1/2)至校方。」承上，本中心擬進用之非身心障礙約僱級人力，將按月

繳交差額補助費每月$12625(基本工資 25,250元*1人*1/2=$12625)，全年共計$151,500元。

($15625*12月=$151,500) 

五、綜上，本中心增聘約僱級人力一名，共計每年增加$637,797元人事費,本案如奉核可，擬由本

中心「非學分班專案計畫人員薪資」項下支應。 

決  議：通過增聘一名約聘或約僱級人力。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2時 15分 



-12- 
 

 

附件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112年度開源節流措施 

項 

次 

提案 

單位 

實施項目 具體改進作法/措施 預估年度達成目標 

(數量或金額) 

1 教務處 持續辦理招

生、維持招

生收入。 

持續辦理招生，強化招生宣傳，在少子化

衝擊，努力維持報名人數與招生收入水準，

以不動用校務基金完成各項招生事務，並

每年繳回校務基金 20 萬元(場地使用費)

為目標。 

不動用校務基金完成各項招生

工作，並每年繳回校務基金 20

萬元(場地使用費)。 

2 教務處 爭取校外開

班經費補助 

每年評估招生成效，爭取學士後大學校院

辦理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專班開班補助費。

註冊人數達 25人/每班，爭取教育部健康

促進計畫補助至少 29萬/年。 

預估每年增加補助 29 萬元收

入。 

3 教務處 優化新生入

學作業，朝

向無紙化推

動電子化作

業 

每年評估新生入學前資料寄送之效益，推

動無紙化之資訊化作業，收集各系所及處

室新生入學前須知並提供相關連結，公告

在學校網頁，提供學生查詢及下載，朝向

無紙化及資訊化作業，預估降低 1200-

1500 份資料影印(一份約 15 張)及郵寄費

用(每份含郵資 47元) 

預估每份新生入學前資料寄送

減少 18000-22500 張紙張及降

低郵資費用，節省費用達

56400-70500元。 

4 教務處 租賃合宜二

手影印機。 

租用合宜二手影印機方案，以降低影印成

本及購置設備費。 

租賃二手影印機續約二年，預

估可節省替代租賃新機一年差

額 64,800元。 

5 教務處 持續與交大

eWANT 平臺

合 作 ， 將

MOOCs 課程

做為收費課

程開課，增

加收入。 

MOOCs 課程已對校外經營中，未來將結合

高教深耕計畫指標，錄製具本校特色之國

際 MOOCs課程，錄製完成將與推廣教育中

心合作，實際利用校外平臺及推廣教育中

心資源開班授課，增加學校收入。 

109 年開始逐年將錄製完成之

MOOCs課程用於校外平臺開課，

教師僅提供課程影片，不需額

外授課。 

以 30 人/班計算，課程平臺可

分潤 750元。 

6 教務處 鼓勵教師爭

取教育部計

畫，增加學

校行政管理

費挹注。 

鼓勵教師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每計畫均提繳 15%之行政管理費用，以增

加學校行政管理費用之收入。 

預估每年學校行政管理費用收

入可達 20萬以上。 

7 教務處 優先支用高

教深耕計畫

挹注經費發

展 教 學 計

畫，校務基

金相關經費

教師成長社群計畫、薪火相傳計畫、教學

助理與教師成長活動等皆為固定由校務基

金支出之經費編列。因目前高教深耕計畫

經費挹注，將優先執行計畫經費以達到指

標要求。 

預估每年可回流校務基金約 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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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動支。 

8 學務處 爭取校外經

費補助 

每年評估師生需求,擬定健康促進計畫，爭

取教育部健康促進計畫補助至少 15 萬/

年。 

預估每年增加補助 15 萬元收

入。 

9 學務處 學生社團活

動申請機構

計畫捐贈款 

學生社團辦理大型活動，請學生主動向相

關機構提出計畫經費申請，增加開源。 

預估增加社團活動費約每年 10

萬 

10 學務處 積極爭取校

外補助經費 

申請校園徵才博覽會及企業參訪等活動經

費。 

預估每年獲得校外補助經費約

50萬元。 

11 學務處 

(新增) 

申請學生宿

舍整體改善

經費補助 

1. 依「教育部補助專科以上學校校校內學

生宿舍提升基本設施及公共空間整體

改善作業要點」辦理。 

2. 規劃改善蕙質蘭心樓，整修 1008床，

並改造公共空間。 

本案整體規劃，第 1期為 2棟宿舍結構補

強，經費估計約 5,000萬及第 2期為學餐

2 樓(宿舍核心空間)、1 樓至 8 樓交誼廳

及梯廳通廊等空間改造，預估經費約為

4,072 萬，總計約 9,072 萬元，預計跟教

育部申請 50%補助款及學校自籌經費完

成。 

預估先期規劃可獲教育部補助

19萬 9,500元 

12 總務處 校內開放外

車收費停車 

預計自 108年 5月起，於明德路大門設置

汽車車牌辨識系統及悠遊卡收費系統，為

增進安全並於親仁樓地下室加派人員管理

操作立體平面車格，在滿足校內師生停車

需求外，允許部分校外車輛收費停車。 

校本部停車場目前每月淨收入

可達 8.5 萬元以上，加上疫情

已趨緩，預計可增加每年約 100

萬元停車費收益。 

13 總務處 擴大勞務或

財務採購標

案規模 

責業務單位擴大標案規模，減少標案數量，

預計可減少 10件招決標及契約數量，並減

少行政人員工作負擔。 

每年約可減少1萬元契約印製、

請購及核銷的費用。 

14 總務處 節約能源 舉辦 3場節約用電意識提昇工作坊、全面

檢視校內老舊空調設備，逐年將大型中央

空調主機汰舊換新，且持續將日光燈由 T8

更換為 LED燈。 

預估電費每年減少約15萬元支

出。 

15 總務處 活化學校場

地 

校園空間資產活化及附屬設施委外經營，

可增加校務基金財源 

1. 學思樓及爾雅樓 1~2樓生活廣場 

2. 學思樓 3樓北側醫療保健空間 

3. 學思樓及爾雅樓 B1~B2停車場 

4. 城區部長照大樓場地出租 

5.城區部紅樓 A棟 1樓 A區場地出租 

預估每年收入約 3,000萬元 

16 總務處 推動全校公

文電子化 

可以減少全校相關郵資、碳粉支出。 預估每年節省 10萬元。 

17 總務處 建置城區部

臨時停車收

城區部 3 系所已於 110 年 9 月遷回校本

部，中庭停車格位除供台大北護分院使用

城區部停車場每月收入可達 10

萬元，扣除租賃費用約 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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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系統 外，已採租賃方式，建置車牌辨識及悠遊

卡收費系統。 

月，每月淨收益可達 5 萬元以

上，加上疫情已趨緩，預計可增

加每年 60萬元停車收益。 

18 研究發

展處 

每年爭取各

類教育部計

畫經費，節

餘校務務基

金費用 

每年爭取各類教育部計畫經費且撥款經費

總務處購買文具及事務用品。 

預估每年繳回校務基金結餘款

400萬。 

19 研究發

展處 

育成中心培

育空間採使

用者付費機

制 

於今年度設立育成中心新大樓培育空間收

費標準，詳如「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育

成中心進駐申請與審查要點」。 

預估每年收入約 100萬元 

20 校務研

究辦公

室 

爭取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

第二期計畫

經費，擴大

投入外部資

源至本校教

學、研究量

能，以發展

學校特色。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責教育部補助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執行，現將申請第二期主冊計畫，

本校第一期計畫 107-111年執行成果執行

成效頗受審查委員肯定，因第二期計畫執

行目標將基於第一期成果擴大及深化辦

理，所需經費需求隨之增加，故擬擴大爭

取補助經費一億元。 

112年 1億元 

21 圖書館 增收館際合

作手續費 

1.館際合作會員單位之申請件每件皆加收

20 元手續費(合作聯盟學校免收手續

費)。 

2.校外人士閱覽證一年期費用 500元。 

1.預估每年完成申請件 150 件

可增加手續費收入3,000元。 

2.預估每年辦理 5 張校外人士

閱覽證可增加2,500元收入。 

22 體育室 體育館健身

教室設施採

使用者付費

機制 

健身教室開放使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學

生及其眷屬、畢業校友與學校有合作之單

位、學員。以 10次運動卡和學期運動卡作

為清潔維護費。 

每學年約 6萬元收入。 

23 推廣教

育中心 

建議檢討現

有機制，提

出更積極的

課程規劃、

資源(如人

力、設備、

空間)配置、

獎 勵 制 度

等，以提升

社會服務成

果，並強化

學校財務收

入。 

1.尋求理念相同之合作夥伴，擴大客源及

市場。 

2.依據學員建議或市場調查，規劃新式課

程或線上遠距課程，提高學員回流率與

忠誠度並擴大學員來源，增加開班數

量。 

3.有效運用城區部校區空間，提供「健康、

養生、照護」各式專業技能進修課程，

藉以強化社區在地連結，提升社會服務

成果。 

4.轉知推廣教育中心相關獎(激)勵制度，

鼓勵校內老師規劃課程及激勵中心同仁

達成提高盈餘之業務目標。 

預估每年挹注校務基金 500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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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大師講座費支付要點 (草案) 

 
經 111年 4月 20日 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禮遇傑出學者專家擔任講座，特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附則第 7點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各單位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到校從事大師講座之相關費用，依本要點簽奉校長核定後辦理。 

三、大師講座酬勞經簽奉校長核定後支付之，相關費用標準如下： 

(一) 大師講座酬勞： 

1. 曾獲諾貝爾獎等國際學術獎項者：最高每場次 20,000元。 

2. 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際知名之國家科學院院士：最高每場次 15,000元。 

3. 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學術獎、國家產學大師獎、現任或曾任政府機構首長或副首長、資政、

國策顧問、戰略顧問、政務委員、大專校院校長、國外講座教授：最高每場次 10,000 元。 

4. 在專業領域具特殊貢獻者：最高每場次 8,000元。 

5. 如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邀請本校教師擔任大師講座，依「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支應原則」辦理。 

(二) 交通及住宿費： 

1. 國內：依據行政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支。 

2. 國外：依據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核支交通費。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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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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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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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本中心於 107年 12月 19日提案審議通過提高行政人力工作酬勞佔超盈餘目標之比例 5%。並於

107—109學年度營收及盈餘有明顯成效。(詳下表) 

學

年

度 

營收 盈餘 

保留 220

萬超盈餘

目標 

 

行政人力

工作費計

算基礎 

保留 220

萬超盈

餘目標

後適用

之獎勵

比例 

行政人力

支援工作

費合計 

105  16,552,656  2,312,961  (2,200,000) 112,961  16% 18,074  

106  17,576,857  2,735,306  (2,200,000) 535,306  18% 96,355  

107  18,123,272  3,049,757  (2,200,000) 849,757  25% 212,439  

108 16,927,694  3,710,839  (2,200,000) 1,510,839  25% 377,710  

109 13,068,297  3,387,621  (2,200,000) 1,187,621  25% 296,905  

110 14,923,272  1,876,565  (2,200,000) (323,435) 0% 0  

 

 

 

   

 

 

 

 

 

 

 

 

激勵辦法修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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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增加77萬人事費用，必然有下調行政人力工作酬勞佔超盈餘目標之適用比例之虞，反較目前的激勵

結果為差。 
 

學

年

度 

營收 (原)盈餘 

扣除新增一名

人力人事費

(770000) 

新增一名人

力人事費後

盈餘 

保留 220

萬超盈餘

目標 

工作費計

算基礎 

保留 220

萬超盈餘

目標後適

用之獎勵

比例 

行政人力

支援工作

費合計 

107  18,123,272  3,049,757  (770,000) 2,279,757  (2,200,000) 79,757  21% 16,749  

108 16,927,694  3,710,839  (770,000) 2,940,839  (2,200,000) 740,839  23% 170,393  

109 13,068,297  3,387,621  (770,000) 2,617,621  (2,200,000) 417,621  23% 96,053  

110 14,923,272  1,876,565  (770,000) 1,106,565  (2,200,000) (1,093,43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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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增加77萬人事費用，侵蝕盈餘，適用之獎勵比率下降，然而，因為行政人力工作費計算基礎由保留

220萬超盈餘調整為保留110萬，激勵結果略有增加，亦符合106年評鑑委員對激勵方案的改善建議。

(詳下表) 

 

學

年

度 

營收 (原)盈餘 

扣除新增一名

人力人事費

(770000) 

新增一名人

力人事費後

盈餘 

保留 110

萬超盈餘

目標 

工作費計

算基礎 

保留 110

萬超盈餘

目標後適

用之獎勵

比例 

行政人力

支援工作

費合計 

107  18,123,272  3,049,757  (770,000) 2,279,757  (1,100,000) 1,179,757  21% 247,749  

108 16,927,694  3,710,839  (770,000) 2,940,839  (1,100,000) 1,840,839  23% 423,393  

109 13,068,297  3,387,621  (770,000) 2,617,621  (1,100,000) 1,517,621  23% 349,053  

110 14,923,272  1,876,565  (770,000) 1,106,565  (1,100,000) 6,565  0% 0 

         

         

    盈餘達 適用比例    

    220-250 萬 21%    

    250-300 萬 23%    

    300 萬以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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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六條

暨「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

育收支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

之。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六條

暨「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

育收支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二、本校推廣教育經費激勵要點之

執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要

點之規定辦理。 

二、本校推廣教育經費激勵要點之

執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要

點之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三、推廣教育收入係指依「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

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激勵經費則

以有盈餘為原則。 

三、推廣教育收入係指依「 

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

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激勵經費則

以有盈餘為原則。 

本條未修正。 

 

四、盈餘：係指收入總額扣除本校

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四條所訂

之各項費用，以及教師鐘點費、行

政人員薪資及業務推動之有關費

用。 

四、盈餘：係指收入總額扣除本校

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四條所訂

之各項費用，以及教師鐘點費、行

政人員薪資及業務推動之有關費

用。 

本條未修正。 

 

五、推廣教育盈餘激勵分為「行政

人力工作酬勞」及校務發展費。 

五、推廣教育盈餘激勵分為「行政

人力工作酬勞」及校務發展費。 

本條未修正。 

 

六、行政人力工作酬勞：為激勵本

校推廣教育之各項業務發展，按下

列比例原則提撥，行政人力工作酬

勞計算基礎為盈餘扣除 110萬元後

之總額計算之，以鼓勵辦理該收入

業務有績效之工作同仁及業務單位: 

 

 

 

 

 

六、行政人力工作酬勞：為激勵本

校推廣教育之各項業務發展，盈餘

之百分比例依下列原則，提撥為

「推廣教育激勵行政人力工作酬

勞」以鼓勵辦理該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工作同仁及業務單位: 

 

 

 

 

 

 

 

1.為符合 106學年度評

鑑委員建議之激勵精

神，爰修訂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激

勵要點第六點之行政人

力工作酬勞之計算基

礎，由 220萬元激勵門

檻，下修為 110萬元，

獎勵提撥基準(比例)不

變，並暫試行三年，以

全力發展城區部校區推

廣教育業務。 

 

2.「盈餘目標」修正為

「盈餘範圍」；「行政

人力工作酬勞佔超盈餘

目標之比例」修正為

「行政人力工作酬勞提

撥比例」，語意表達更

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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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但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有績效者，其

可支領之工作酬勞每月以不超過其

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之 60%為

限，編制外人員以不超過每月薪資

百分之三十為限。 

盈餘範圍 行政人力工作

酬勞提撥比例 

盈餘達二

佰二十萬

元以上至

二佰二五

十萬元 

21% 

盈餘達二

佰五十萬

元以上至

三佰萬元 

23% 

盈餘達三

佰萬元以

上 

25% 

盈餘範圍 行政人力工作

酬勞提撥比例 

盈餘達二

佰二十萬

元以上至

二佰二五

十萬元 

21% 

 

 

 

 

 

 

 

 

 

 

 

 

 

 

 

 

 

 

 

 

 

但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有績效者，其

可支領之工作酬勞每月以不超過其

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之 60%為

限，編制外人員以不超過每月薪資

百分之三十為限。 

盈餘目標 行政人力工作

酬勞佔超盈餘

目標之比例 

盈餘達二

佰二十萬

元以上至

二佰二五

十萬元 

21% 

盈餘達二

佰五十萬

元以上至

三佰萬元 

23% 

盈餘達三

佰萬元以

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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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盈餘達二

佰五十萬

元以上至

三佰萬元 

23% 

盈餘達三

佰萬元以

上 

25% 

七、校務發展費:推廣教育之盈餘 

扣除「行政人力工作酬勞」部 份皆

回歸校務基金。 

七、校務發展費:推廣教育之盈餘 

扣除「行政人力工作酬勞」部 份皆

回歸校務基金。 

本條未修正。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參照「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參照「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九、本要點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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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激勵要點 

 
95 年11 月22 日90 次行政會議通過 

96 年10 月24 日98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1 月1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訂 

97 年7 月1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0 年1 月1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1 年1 月10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7 年6 月13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7年12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8年4月19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六條暨「國立臺北

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推廣教育經費激勵要點之執行，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辦

理。 

三、推廣教育收入係指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 

    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激勵經費則以有盈餘為原則。 

四、盈餘：係指收入總額扣除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第四條所訂之各項費用，

以及教師鐘點費、行政人員薪資及業務推動之有關費用。 

五、推廣教育盈餘激勵分為「行政人力工作酬勞」及校務發展費。 

六、行政人力工作酬勞：為激勵本校推廣教育之各項業務發展，盈餘之百分比 

    例依下列原則，提撥為「推廣教育激勵行政人力工作酬勞」以鼓勵辦理該 

    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同仁及業務單位: 

盈餘目標 行政人力支援工作費佔超盈餘目標之比例 

盈餘達二佰二十萬元 

以上至二佰二五十 

萬元 

21％ 

盈餘達二佰五十萬元 

以上至三佰萬元 

23％ 

盈餘達三佰萬元以上 25％ 

   但辦理推廣教育業務有績效者，其可支領之工作酬勞每月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或

學術研究費之百分之六十為限，編制外人員以不超過每月薪資百分之三十為限。 

七、校務發展費:推廣教育之盈餘扣除「行政人力工作酬勞」部份皆回歸校務基金。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參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 

九、本要點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113年度學術單位資本支出額度表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vu 

單位 

113年度推估額度 

112年度核定數 113年度 

(1122及 1131學期) 

學雜費收入 

比率 
依學雜費收入比

率推估額度 
學院-基本數 113年度額度 

護理學院 110,372,462  0.4633  2,316,500  700,000  3,016,500  3,044,500  

健康科技學院 77,229,490  0.3241  1,620,500  200,000  1,820,500  1,829,000  

人類發展與健康學院 50,654,404  0.2126  1,063,000  200,000  1,263,000  1,226,500  

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 0  0.0000  0  200,000  200,000  200,000  

合計 238,256,356  1.0000  5,000,000  1,300,000  6,300,000  6,300,000  

 
      

一、依據 103年 3月 2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113年度各學系所資本支出額度以不超過 500萬為原則。 

三、各系、所 113年度資本支出分配金額由各學院於院務會議充分討論經費分配原則，於主計室籌編 113年預算案提供資本門項目。 

四、通識中心 113年度所需資本支出需求，於主計室籌編 113年預算案期間另案提出後，彙編 113年度概算提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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